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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騷擾工作場所政策（適用於香港） 

簡介 

本文件將闡述公司的無騷擾工作場所政策，描述在工作場所內不被接受的行為，簡述公司的騷

擾解決程序以及解答一些有關詮釋本政策的問題。 

本政策適用於所有中電控股有限公司以及其不時於香港設立的附屬公司（統稱為「公司」或

「中電」）的香港受薪員工，以及所有在香港為中電工作或在中電工作場所工作的董事、行政

人員、顧問、承包商、實習生、調派員工、臨時工和代理公司的派駐人員。 

 

本政策並不對公司或中電施加任何合同責任（或，為免生疑問，賦予員工任何合同權利）。公

司可隨時修改本政策。 

 

公司旨在提供一個無騷擾的工作環境。所有人均有責任不作出冒犯他人或有可能被視為冒犯他

人的行為。本無騷擾工作場所政策的目的是要解釋和防止那些可能會構成騷擾的不被接受行

為。 

 

任何違反本政策的員工有可能會受到紀律處分，最嚴重的情形可被即時革職。公司亦有可能對

違反本政策的非員工採取其他適當的行動，最嚴重的情形可終止提供有關服務的合同。騷擾行

為也可能是違法的，作出騷擾者可能會因此承擔個人責任。 

 

工作場所內的騷擾 

公司不會容許在工作地點發生騷擾的行為。公司致力防止在任何香港中電工作場所內發生騷擾

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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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騷擾。目前香港法例禁止基於性別、殘疾和種族的騷擾行為。此

外，本政策還禁止基於國籍、宗教、年齡、家庭崗位和性取向的騷擾行為；雖然這些騷擾行為

並不違法，但公司認為這是不恰當和不可接受的。在香港以外地方工作的香港受薪員工亦必須

遵守當地的法律。 

如有員工認爲他或她受到不在上述所列原因的騷擾，但一個合理的人會認爲該行為是不恰當和

不可接受的，那麽該事件應按公司的申訴解決政策作出報告和處理。 

 

本政策旨在提供一個無騷擾的工作環境。公司禁止任何員工、董事、行政人員、顧問、承包

商、實習生、調派員工、臨時工、代理人、供應商、客戶或任何到訪香港中電場所的人士作出

或受到任何基於上述原因的騷擾。 

 

騷擾的形式包括（但不限於）不受歡迎的言語、非言語和肢體行為。有關細節及例子請參閱下

述「騷擾的形式」。任何人相信自己受到騷擾、看見或察覺到騷擾事件，應遵照下述「騷擾解

決程序」處理。員工不應假設公司已知悉該事件。任何有可能構成騷擾的事件均應按「騷擾解

決程序」處理，以便作出適當的糾正。 

 

此外，公司不會容忍任何人向舉報騷擾、或協助調查的人士，作出威嚇或使人受害的行為。所

有人必須能夠無拘束地提出問題和舉報，而無須擔心受到報復。任何人如對舉報的人士作出威

嚇或使其受害的行為，公司會向報復的員工採取紀律處分；如為非員工，則採取其他適當行

動。 

本政策詳細解釋了甚麼情況可以構成騷擾。如對此有任何疑問，應直接向人力資源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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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的種類 

在本政策中，騷擾可分為兩大類別，詳情如下： 

 

（1)營造一個敵意的工作環境：即當一個人所作出的行為（無論是單獨或是與其他人一起）是

基於本政策所禁止的原因（不論有否違反香港法律），並會對另一人造成了一個有威嚇性或敵

意的工作環境。 

在判斷某特定行為是否構成有威嚇性或敵意的工作環境時，會採用一個「合理的人」的標準，

即一個合理的人會否預期該行為會造成一個有威嚇性或敵意的工作環境。 

 

（2）不受歡迎的行為：即當一個人對另一人所作出的不受歡迎行為是基於本政策所禁止的原

因（不論有否違反香港法律），而一個合理的人會預期該行爲會令人感到冒犯、侮辱或威嚇。 

這種騷擾包括不當使用權力，而騷擾的目的或效果是要透過接受或拒絕不恰當的要求（包括性

要求）影響與工作相關的決定。 

 

請注意:在判斷該行爲是否不受歡迎的時候，涉嫌騷擾者的意圖或動機是無關的。騷擾行為不

需要有意圖或預謀地作出也可以構成騷擾。 

 

構成騷擾的行為可能符合上述（1）或（2）或兩者。以下列出其他的例子。 

 

騷擾的形式 

騷擾可以以多種不同形式發生。以下為常見可構成騷擾的形式和例子（這些只是例子並不概括

所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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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本政策所禁止的原因（如因為性別或種族性質）所作出的言語行為（不論有否違反香港法

律），例如： 

•與個人應受保護特點相關的貶義笑話、評論或影射; 

•有關種族或民族的詆毀或綽號; 

•與性相關的評論或綽號; 

•不受歡迎的性挑逗或求愛; 

•威脅作出傷害或暴力行爲。 

 

言語騷擾可以以口頭、書面或電子通訊（包括電郵和電話留言）的形式發生。 

 

基於本政策所禁止的原因（如因為性別或種族性質）所作出的非言語行為（不論有否違反香港

法律），例如： 

•詆毀的、貶義的或影射性的海報、卡片、卡通、塗鴉、繪圖; 

•色情材料; 

•帶有影射性的動作或物件; 

•威嚇或恐嚇性的動作或行為; 

•組織他人送吻或脫衣服的活動。 

 

肢體行為，例如： 

•不必要和不受歡迎的觸摸; 

•妨礙或阻止他人走動; 

•以身體干擾他人正常的工作或走動; 



 
 
 

5 
 

•襲擊。 

至於並不會構成騷擾行爲的例子，如何對行為作出評估的指引以及一些有關本政策的問題與答

案，請參閱本無騷擾工作場所政策的附件 1和 2。 

 

防止騷擾 

公司不會容忍任何騷擾的行為。公司的明確目標是要提供一個無騷擾的工作環境。公司已採取

了一系列的措施以防止騷擾行為的發生。這些措施包括： 

 

政策 

公司已執行本無騷擾工作場所政策。本政策明確地表明禁止上述任何形式的騷擾行為，包括非

法騷擾及其他公司認為是不恰當和不可接受的行為。 

 

騷擾解決程序 

公司已經設立了一個騷擾解決程序，任何人士如果觀察到或意識到騷擾情況的發生，或認為他

或她受到騷擾時，可遵循一套既定的程序解決。 

 

通訊 

新員工和承包商在開始工作或聘用時會認識到我們的無騷擾工作場所政策和騷擾解決程序。隨

後的通訊將會透過定期提示傳達給他們。本政策和解決程序可以在 GHR Portal 下的

MyWorkplace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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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培訓 

我們的新入職程序以及新承包商的服務合同包括本無騷擾工作場所政策。公司還定期向員工和

承包商（包括上司和經理）進行有關歧視和騷擾的培訓。 

 

執行 

任何違反本政策的員工均可能會受到紀律處分，最嚴重的情形可被即時革職。公司亦有可能對

違反本政策的非員工採取其他適當的行動，最嚴重的情形可終止提供有關服務的合同。 

 

騷擾解決程序 

任何人士如果觀察到或意識到騷擾情況的發生，或認為他或她受到騷擾時，公司會提供以下的

解決程序。 

 

所有人士均應重視並遵循此程序，因爲假若沒有就騷擾的行為作出報告，可能會令該不當的行

為繼續發生。這可能會令到作出騷擾者認爲該行為是可被接受的，並有機會令到更多人受到騷

擾。 

 

公司處理騷擾的程序包括以下步驟： 

一、報告騷擾行為 

任何人士如果觀察到或意識到騷擾情況的發生，或認為他或她受到騷擾時，他或她應該迅速向

上司、管理層或人力資源部報告他或她所關注的情況。公司期望他或她能盡早作出報告。當上

司或經理收到涉嫌被騷擾的報告後，必須迅速通知人力資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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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所關注的情況能公平和妥善地處理，報告涉嫌被騷擾的人士應透露自己的身份。匿名

投訴通常不會被接受。公司旨在了解事件或進行任何正式調查時，盡量減少向有關人士（包括

涉嫌作出騷擾者或任何相關的證人）透露投訴者的身份。 

 

當然，被騷擾的人士也可以自行通知渉嫌人士。在面對可能構成騷擾的行為時，他或她應該直

接、坦率，並清楚地告知涉嫌作出騷擾者這種行為是不受歡迎和令人感到冒犯的，並且必須停

止。 

如果有人認為他或她受到騷擾，公司建議他或她應由事件開始發生時便作出記錄。 

 

二、調查或其他適當行動 

當有人報告他或她所關注的情況，或公司意識到有可能會發生騷擾的行為，公司將作出處理。

即使涉事人士並沒有要求公司處理該事件，公司亦可能會作出調查。 

 

如果公司認為作出正式的調查是不恰當、不需要或不可行的，公司會採取其他適當的行動來處

理該事件。 

 

如果公司決定進行正式的調查，有關調查將會盡快展開。 

 

雖然公司將會盡一切的努力迅速完成調查，但涉事人數和調查範圍可能會影響調查所需的時

間。調查範圍和性質將由公司決定並有可能包括與有關的各方(包括涉嫌作出騷擾的人士)進行

個人會面。該涉嫌作出騷擾的人士將會被通知，並有機會就對他或她所作出的指控進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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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投訴者所提出關注的情況被發現是前後矛盾、惡意或明知是虛假的，那麼任何進行中的

調查將會被停止，公司並有可能會對投訴者採取紀律處分或其他適當的行動。但假若所關注的

情況是真誠地提出的，公司將不會採取任何上述的行動。） 

 

三、程序結果 

如果所關注的情況獲支持，作出投訴者將會被通知，並獲解釋計劃採取的行動。公司可能不會

告知投訴者有關對涉嫌作出騷擾者所採取行動的詳情，因為這是在公司和涉嫌騷擾者之間保密

的。如果涉嫌作出騷擾者是員工，而所關注的情況獲支持及足夠嚴重，該員工可能會被紀律處

分甚至被即時革職。公司也有可能向涉嫌作出騷擾的非員工採取其他適當的行動，最嚴重的情

形可終止提供有關服務的合同。如果所關注的情況不獲支持，作出投訴者也會被告知。 

 

四、保密 

在整個程序中，保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任何參與調查的人士不得向任何沒有直接參與該

個案的人士透露或與其討論該個案或參與該個案的人的名字。任何作出騷擾投訴的人士必須明

白，公司需要在進行了解或調查該個案的時候向涉嫌作出騷擾的人士和其他人（如相關證人）

透露他或她所關注的情況。然而，公司的目標是要限制獲披露有關信息的人數。 

 

五、防止報復/使人受害的行為 

公司不會容忍任何人向報告涉嫌被騷擾、或協助或參與公司對涉嫌騷擾作出的調查的人士作出

報復或使人受害的行為。公司有可能對任何報復或使人受害的員工採取進一步的紀律處分，或

向作出報復或使人受害行為的非員工採取其他適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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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咨詢和資料 

如果任何人對騷擾解決程序有疑問，或不確定某一事件或某一系列事件是否構成騷擾，或因其

他原因需要就騷擾徵求有關意見或資料，他或她應與人力資源部聯絡。 

 

七、其他解決方案 

這個程序並不影響任何人直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或在區域法院提出起訴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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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不構成騷擾的行為 

以下例子為不大可能會構成騷擾的情況： 

•咏梅和戴爾是同事。他們在做同一個項目時認識了大家。他們相處得很好，並成為好朋

友。他們常常在工餘時候一起喝酒。咏梅和戴爾自願地建立了一個雙方同意，而且並不涉

及不受歡迎行為或對辦公環境造成不利影響的個人關係。如所涉及的人士都是自願接受該

關係，這並不構成騷擾。 

•湯姆是中國人而他的上司是印度人。經過多次的口頭警告後，湯姆的上司對湯姆未能按時

向客戶發送每週報告再次表示關注。他告訴湯姆，任何進一步的失誤可能會導致湯姆被安

排進行一個正式的績效管理計劃。湯姆上司的言論與湯姆的種族無關，而且並不是基於任

何在本政策被禁止的原因而作出，所以並不構成騷擾。上司有責任給予適當的反饋意見，

並在員工的工作或行為欠佳的時候，採取適當的糾正措施。 

•淳芳叫曼蒂和羅伯特到她的辦公室，並告訴他們在接下來的一週，他們將被調派去協助小

瑩，而他們現時所有其他的工作應被視為次要的，直到小瑩的項目完成爲止。淳芳的行爲並

不是基於任何在本政策被禁止的原因，所以並不構成騷擾。為了完成工作，上司往往需要

作出關於如何能夠將工作完成的困難決定，例如改變員工的工作範圍和工作分配。這些決

定均有可能會令人高興或不高興，但這些行為不大可能構成騷擾。 

 

此外，本政策並不禁止與工作相關而有可能會令人感到冒犯或威嚇的行為，例如上司因員

工工作表現欠佳而作出的坦率反饋意見或對欠佳出勤率所作出的勸告。相反，本政策禁止

基於某些特定原因所作出的行為，並採用一個合理性的準則來判斷該行為是否屬於被禁止

的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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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你的行為 

以下是一個很好的準則：如果你在心目中對自己的行為或言論是否有可能構成騷擾存有懷

疑，請停止該行為，並不要作出該言論。 

 

你的行爲會否被認為是騷擾呢？請考慮以下兩點： 

• 如果你的配偶，兒子或女兒在附近，你會改變你的行為嗎？ 

• 如果同樣的行為或言論是針對你或你的家人，你會感到不舒服嗎？ 

如果你對任何上述問題的回答是「會」的話，你的行為或言論可能會被視為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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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問與答 

一、「工作場所」是否只限於中電工作地點？ 

否。在本政策中，「工作場所」的定義十分廣泛。它不僅包括中電在香港的工作地點，還包括

由中電資助但並非於中電工作地點内舉行的活動，以及進行與中電業務相關的用膳、公幹旅遊

或住宿的地方。 

 

如果於工作時間以外所作出的行爲會對他人營造一個敵意的工作環境，工作以外的地方亦可能

會被視爲工作場所的延伸。例如，假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反覆地向同事致電不受歡迎的電話

會對該同事營造一個有敵意的工作環境，本政策將會禁止有關的行為。 

 

二、「合理的人」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麼? 

「合理的人」這個詞在香港法例及本政策下是用作形容一個客觀的標準以確定騷擾有沒有發

生。它是一件用來分析有關言語、非言語或肢體行為是否會冒犯其他人(而非只是投訴者)的工

具。什麼是「合理」當然取決於每件個案的具體情況。 

例如, 一位員工指稱她的同事重複地向她做出不受歡迎的性挑逗行為。 

調查指出有關涉嫌的「挑逗行為」包括邀請對方參加一班定期在下班後一同晚膳的員工的聚

會。從該情況以及一個合理的人的角度來看,該同事的邀請不會營造一個敵意的環境,因此也不

會構成性騷擾。  

                                                                                                                                                                                                     

三、一個合理的人會否因為看到同事電腦或個人電子設備内不當或色情的內容而感到被冒犯？ 

會。這種内容明顯地會對不自願地或意外地看到有關內容的人產生一個敵意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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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可以告訴上司一件騷擾事件但要求不要作出記錄或採取任何行動嗎？ 

不可以。當有人提出了有可能違反了本政策所關注的情況，公司有責任作出調查和（如適用）

採取糾正措施。上司不可以對可能違反本政策的事件不作出記錄，也不能答應對此不採取行

動。 

 

五、公司有什麽措施防止虛假的投訴？ 

如果在調查過程中判定有人明知地提出了一個涉嫌被騷擾的虛假投訴，公司將會向作出投訴的

員工採取適當的紀律處分，或向作出投訴的非員工採取其他適當的行動。對故意作出虛假的被

騷擾投訴而作出的紀律處分和其他適當的行動，並不在本政策下被視為報復。如果所關注的情

況是真誠地提出的，公司將不會採取上述行動。 

 

六、公司的無騷擾工作場所政策適用於工作地點内的合約員工和其他非公司員工嗎？ 

適用。本政策禁止合約員工以及其他非公司員工,例如,顧客或探訪者,作出騷擾行為或受到騷

擾。合約員工需遵守本無騷擾工作場所政策的規定，否則，他們可能會被拒絕進入工作場所。 

 

七、在社交場合中被接受的行爲是否在工作場所中也可被接受？ 

否。有些在社交場合中可被接受的行為可能會在工作場所構成騷擾。例如，如果一個男上司在

一個與工作有關的社交活動中花了 30 分鐘與他的女下屬交談，這不大可能構成騷擾。相反，

如果他多次在她的辦公室内要求與她進行非工作相關的討論，這可能是不被接受的行為。 

 



 

                                                                                               完                                                   

 

八、是否所有個人認為是帶有冒犯性的行爲即自動構成騷擾？ 

不是。有一些個人認爲可能是帶冒犯性的行為在商業環境中是恰當的。這些行爲可能包括建設

性的反饋意見，對欠佳表現的勸告，對遲到作出的紀律處分，或因審計調查而被約見的面談。 

 

九、個人可否匿名舉報一個關注的問題? 

公司強烈反對匿名投訴,該等投訴一般不會被接納。如果投訴者的身份不明,公司將很難調查有

關投訴。公司將按有關個案的情況，所提供的證據和涉嫌騷擾的行為的嚴重性來決定會否對匿

名投訴作出調查。 

 

十、公司將採取什麼措施來保障投訴者身份的保密性? 

保密是調查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任何參與調查的人士不得向任何沒有直接參與該個案的

人士透露或與其討論該個案或該個案所涉及到的人士的名字,包括投訴者以及涉嫌騷擾者的名

字。 

 

 

備註 : 中文譯本僅供參考，如有任何歧異，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按此下載中電無騷擾工作場所政策承辦商人員簡介 

https://www.clp.com.hk/SiteCollectionDocuments/CLP_Harassment-free_Workplace_Policy_(Contractor_Briefing)_tc.pdf

